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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增城区分局告知承诺制审批事项清单
序
号

事
项
类
型

可通过告知
承诺办理的
审批事项名
称（主项）

可通过告知
承诺办理的
审批事项名
称（子项）

可通过告知承诺选择性办理的
审批材料名称（或者受理条件）

承诺内容

1

行
政
许
可

建设工程规
划类许可证

核发
（建筑类）

新建建筑工
程《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
核发及调整

（1）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技术审
查报告
（2）“报建通”
（3）建筑设计方案图纸
（4）《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
书》
（5）发改部门立项批准文件

一、对于产业类、公益类项目

1.承诺建筑设计方案各项经济指标、间距退让、外立面设计及建筑方

案设计符合用地规划条件、建筑工程设计方案审查复函、其他上层次

规划审批、国家省市相关技术规范和标准及政府相关文件的要求。

2.承诺建筑设计方案符合《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进一步优化

房屋建筑类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技术审查的通知》（穗规划资源字

[2019]60 号）附件 1、2的审查清单要求。

3.承诺普通工业用地的容积率符合政策法规的要求，配套的行政办公

及生产、生活服务设施不超过项目总用地面积的 7%或总建筑面积的

14%，若超过上述要求的，愿意按政策标准补缴土地出让金。

4.承诺项目建成竣工后补齐完善相关图纸（竣工图）存档。

二、对于房地产等经营性项目

1.承诺自本项目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发日期起 2个月内补齐

报建通、技术审查报告及相关设计图纸。

2.承诺补回的报建通各项面积指标与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附件 1《建

筑功能指标明细表》基本一致，其中配套的公共服务设施规模和室内

车位个数不少于表中数据。承诺项目报建总计容面积不超出规划要求。

3.承诺所申报方案各项经济指标、间距退让、外立面设计及建筑方案

设计符合用地规划条件、建筑工程设计方案审查复函、其他上层次规

划审批、国家省市相关技术规范和标准及政府部门相关文件的要求，

可以通过设计方案技术审查。 （接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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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
项
类
型

可通过告知
承诺办理的
审批事项名
称（主项）

可通过告知
承诺办理的
审批事项名
称（子项）

可通过告知承诺选择性办理的
审批材料名称（或者受理条件）

承诺内容

4.承诺竣工总计容面积不超用地规划条件总计容建筑面积上限要求，

如竣工总计容面积超出用地规划条件总计容建筑面积上限要求的，我

单位愿意将超出的部分拆除或罚没给政府。

5.承诺新型产业用地（孵化器或M0）内配套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

的计容建筑面积不大于总计容建筑面积的 30%；独立占地建设的，其

用地面积不大于总用地面积的 10%。若超出上述要求的，我单位愿意

将超出的部分拆除或罚没给政府。

6.承诺室内汽车位尺寸符合国家现行规范的要求。在办理规划条件核

实时，若出现车位尺寸不符合标准的无效车位，且在室内车库无条件

补足时，我单位愿意按 100 ㎡/1个无效车位的住宅、办公或商业面积

无偿供给政府，并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与业主间的经济纠纷和法律责任。

7.承诺送审的设计图纸符合《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进一步优

化房屋建筑类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技术审查的通知》（穗规划资源字

[2019]60 号）附件 1、2的审查清单要求。不设置不必要的花架、构

架、连梁、中空等，地下室竖向设计符合规划要求及符合地下室的定

义。承诺严格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附图进行建设，不改变

规划用途，不进行违法加建、改建、扩建。

三、通用

1.承诺规划审批手续办理中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行业规

范的规定，并随时接受和配合审批部门关于该项目规划审批的事中事

后监管。

2.若出现无法履行上述承诺的，审批部门可采取将申请单位列入诚信

系统黑名单、取消相应的审批便利通道、没收违法超出容积率限定的

部分等惩戒措施，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所有经济损失。

四、承诺后补《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

五、承诺申请事项符合发改部门立项批准文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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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
项
类
型

可通过告知
承诺办理的
审批事项名
称（主项）

可通过告知
承诺办理的
审批事项名
称（子项）

可通过告知承诺选择性办理的
审批材料名称（或者受理条件）

承诺内容

2

行
政
许
可

临时用地审
批

不涉及基本
农田的临时
用地审批

列入区级以上重点建设项目清单的

基础设施、民生设施以及工业、农

业产业项目且不占用永久基本农

田：

（1）通过专家评审的土地复垦方案

（2）复垦费用预存款票据

在核发临时用地批复后的 3个月内提供通过专家评审的土地复垦方案

及复垦费用预存款票据。

3

行
政
确
认

不动产登记
抵押权登记
（首次登记）

在建工程抵押权首次登记中当事人

承诺申请登记的不动产自然状态与

现状一致后，登记机构免于实地查

看（属已纳入预售范围、涂销再抵

押且未超出原抵押范围的除外）

申请登记的不动产自然状态与现状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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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
项
类
型

可通过告知
承诺办理的
审批事项名
称（主项）

可通过告知
承诺办理的
审批事项名
称（子项）

可通过告知承诺选择性办理的
审批材料名称（或者受理条件）

承诺内容

4

行
政
确
认

建设工程规
划条件核实
合格证核发

建设工程规
划条件核实
合格证核发
（建筑工程）

申请建设工程规划条件核实的
相关审核条件

1.规划条件（或建筑工程设计方案）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审批提出预

留充电设施（充电桩）接口预埋预设要求的，建设单位出具已预埋并

将配合供电部门计划落实设备设施的书面承诺。

2.用地范围内存在变电房、变压器（箱）、高压电线杆等尚未拆除或整

改完毕，建设单位出具已列入供电等相关部门迁移整改计划，并有具

体迁移时间的书面承诺。

3.存在未经出售商业、住宅、办公等用房临时作为售楼部使用的，建

设单位出具领取房地产权证前恢复原规划使用功能的书面承诺；存在

利用公建配套用房临时作为售楼部使用的，建设单位出具恢复原规划

使用功能时间的书面承诺，并应取得公建配套用房接收单位和使用单

位的书面同意意见。

4.规划条件和规划报建中涉及海绵城市建设要求的，建设单位出具已

按海绵城市建设要求实施建设的书面承诺。

5.在联合验收平台上传建设工程施工许可阶段图纸的，建设单位出具

上传图纸与施工图联合审查最终图纸文件一致的书面承诺。

6.对于分期验收的项目，现场存在绿化、道路、独立用地健身设施、

室外地面停车位等设施尚未完成的，或现场临时施工用房、施工围墙、

旧建筑等未拆除的，建设单位出具在最后一期验收按规划要求完成（或

拆除）的书面承诺。

７.产业类或公益类项目用地范围内存在历史存量违法建设的，建设单

位出具在领取房地产权证前自行拆除违法建设的书面承诺。

８.其他规划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明确的告知承诺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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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
项
类
型

可通过告知
承诺办理的
审批事项名
称（主项）

可通过告知
承诺办理的
审批事项名
称（子项）

可通过告知承诺选择性办理的
审批材料名称（或者受理条件）

承诺内容

5

公
共
服
务

建筑工程设
计方案审查
及调整

建筑工程设
计方案审查
及调整（房地
产等经营性
项目）

（1）规划指标技术审查表
（2）“修详通”加密审查版建筑
工程设计方案蓝图。

承诺在 1 个月内补齐第三方审核后的“规划指标技术审查表”、“修

详通”加密审查版建筑工程设计方案蓝图，同时承诺具体事项如下：

一、承诺组织编制方案时审核的数据信息真实、准确，已落实用地规

划条件（面积、高度、间距、退缩、配套、车位、密度、绿地率等）

等相关规划文件的要求。

二、承诺自取得本项目的“建筑工程设计方案审查意见复函”批复日

期起 1 个月内补齐第三方审核后的“规划指标技术审查表”、“修详

通”加密审查版建筑工程设计方案蓝图。

三、承诺补回的修详通各项面积指标与批复的“建筑工程设计方案审

查意见复函”及所附规划总平面图一致，如存在偏差，我公司承诺采

取相应措施纠正并承诺承担一切责任。

四、承诺规划审批手续办理中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行业

规范的规定，并随时接受和配合审批部门关于该项目规划审批的事中

事后监管。

五、如申请人未按要求履行上述承诺，审批部门可采取将申请人列入

诚信系统黑名单、取消相应的审批便利通道，暂停办理预售、确权登

记等惩戒措施，并由申请人承担因此而造成的法律责任和所有经济损

失。


